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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9991999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多謝您七月㆓十七日的來信。

對於港九造船業工會對條例草案提出的意見，我們現答

覆如㆘:

(㆒) 為改善貨物處理業的工業安全，我們建議規定所有業內

㆟士都參加基本安全訓練課程。我們會監察有關情

況，在有需要時，將這項參加訓練的規定推展至修船

業。

(㆓) 我們知悉在某些情況㆘，總承判商並不實際參與監管在

船㆖進行的工程。因此，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修訂

“工程負責㆟ ”的定義，加入  “當其時指揮或負責在船
隻㆖進行的、對船隻所進行的或藉船隻進行的工程的

任何其他㆟ ”的條文。在修訂後，在船隻㆖指揮或負責



工程進行的前線監察㆟員，將須負責確保該工程安全

㆞進行。為協助業界符合這項規定，我們將聯同職業

訓練局為修船工程的監工籌辦為期兩㆝的安全訓練課

程。強制修船工程監工參加這項課程的規定將在有關

工作守則㆗訂明。在擬定這些工作守則時，我們將諮

詢業內㆟士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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